
自 114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博士班修業規定 
93.3.24 本所第二次籌備會議訂定通過 

93.8.4 本所第一次臨時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95.10.13 本所 95 學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3 本所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9 本所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9.6.23 本所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6 本所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6.17 本所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6.30 本所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5 本所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2 本所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6.17 本所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1.9 本所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關於指導教授之規定 

(一)論文指導教授(以下稱指導教授)必須由資訊學群專任佔缺教師擔任。但

於必要時得經所長及指導教授之同意，再邀請合聘教師或所外相關領

域學者、專家一人共同指導。 

(二)每一學生入學後即可選定指導教授，指導教授即為其課程指導教授，在

未選定指導教授前由本研究所教務負責人擔任或指定課程指導教授。 

(三)指導教授之選定，不得晚於通過資格考試後之下一學期開學前。 

(四)選定指導教授後之下一學期註冊時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五)變更指導教授需依照學校及本所相關規定辦理。 

二、課程規定 

本所之課程依照其課程內容與領域屬性區分為「多媒體」，「網路」，「系統

與應用」及「資料科學與人工智慧」四大領域。各領域所含括之課程係以本所開

授或經本所課程委員會所認定之課程為限。修習其他單位所開授之領域相關課程

並經所長同意者，可申請課程學分之列計，至多以 3學分為限，唯逕讀生至多以

9學分為限。 

本所所開授暨認定之各課程的名稱，課程位階（基礎→核心→進階→專

題），課程間相互關係及現行之課程歸屬，請參看本所之課程一覽表及課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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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必修科目 

１、 博士論文 

２、 專題研究（未修博士論文前每學期必修） 

３、 本所開授之專題討論（在學期間至少須修畢四學期，如有特殊狀況

者，由課程委員會討論決定之） 

(二)至少須修畢本所課程 18 學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至少須修畢本所課

程 30 學分（不包括博士論文及專題研究、專題討論在內）。四大領域

任選三領域修習，多媒體或網路領域其中選定一領域至少 6學分，其

他二領域至少各 3 學分。每門課程領域認定不得重複採計。 

三、資格考試 

(一)考試範圍由計算機圖形、數位影像處理、資訊理論與編碼技巧、高等計

算機網路、高等作業系統、網路資訊檢索與探勘及人工智慧等七科核

心課程中通過四科。 

(二)依所方規定於每學期上課開始後四週內舉行。 

(三)博士班資格考試考生若對自己成績有疑義，須在成績通知日起（以公告

日為準）十天內以書面方式向本所申請複查，逾期不受理。 

(四)須於進入本所後六學期（含休學期間）內通過資格考試，但每科以考兩

次為限，休學期間可參加資格考試。 

(五)無法在規定期限及次數內通過者，應即退學。 

(六)資格考試之抵免，按本所博士班資格考試抵免相關規定行之。 

四、專門學科考試: 通過資格考試及修滿畢業學分（符合學程規定）之博士班學

生，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可向本所申請專門學科考試。審查方式由本所學術

委員會所認定之審查委員會（五人以上）就論文計劃內容進行口試，經審查

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即為通過。每人以考試兩次為限。若變更指導

教授，則專門學科考試必須重新辦理。博士班學生須於通過資格考試後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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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含休學期間)通過專門學科考試，未於期限內通過者，予以退學。遇有

不可抗拒之重大事故，經所長同意，得申請延長。專門學科考試不得與博士

學位考試於同一學期舉行。 

五、博士學位考試 

（一） 通過專門學科考試之博士班學生，若合乎以下條件之一時，經指導教授

同意後，可提出學位考試之資格審查申請(曾用於抵免資格考之論文及系

統需於申請資料中註明或說明差異)： 

1. 本所博士班學生於入學後完成相當之研究成果，繳交學術履歷(含學

經歷、著作目錄、獲獎與榮譽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訊)及證明文件(含

發表論文全文、接受論文之接受函、獲獎榮譽獎狀等)由本所學術委

員會審查，資格審查通過與否，由該委員會議決之。 

2. 本所博士班學生於入學後完成具前瞻性與實用性之實作系統，可由本

所學術委員會邀請具產業背景之相關領域專業人士與該委員會共同組

成審查委員會(五人以上)，經公開展示與答詢後，由審查委員會議決

該生是否可以系統實作方式申請學位口試。上述審查委員會中，具產

業背景之相關領域專業人士之人數需超過委員會人數的半數以上。 

（二） 通過前項審查者，即報請校方邀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五至九人組成博

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該委員會成員需包含原專門學科考試委員三人以

上，舉行博士學位考試。 

六、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